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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教研〔2023〕235号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开展新一轮河南省重点学科（2023-2027年）

立项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科教

兴省、人才强省战略，接续引导高校强化学科引领、凝练办学特

色、提升服务能力，推动高等教育起高峰，经研究，决定开展新

一轮河南省重点学科（2023-2027年）（以下简称新一轮河南省重

点学科）立项建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定位

河南省重点学科建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展以来，经过连续

九个批次的接力建设，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本科高校学科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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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有效地服务了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的

要求，推动我省重点学科建设更加契合新时代新征程发展要求、

服务国家战略和我省产业发展重大需求、助推高校分类发展和提

质进位，新时代新一轮河南省重点学科将继续面向全省普通本科

高校布局建设，充分发挥我省梯次建设学科体系的基石作用，持

续建强高层次人才培养、高水平科研攻关、高质量社会服务的高

端载体，推动我省实现高等教育起高峰。

二、建设原则

（一）聚焦优势，引领发展。突出新一轮河南省重点学科建

设的龙头带动作用，紧密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发展规划和区域发

展需求布局重点学科。坚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扶优扶特，凝

练学科方向，厚植学科特色，创新组织形态，优化资源配置，以

省重点学科建设引领学校争先进位。

（二）目标导向，服务需求。围绕国家重大战略、河南“十

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重点领域，聚焦解决制约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技术和瓶颈问题，完善重点学科布局，培育创

新发展优势，培养急需适用人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三）分类指导，科学布局。根据高校办学类型、发展水平

和建设层次，分类布局、合理定位、错位发展。A类：“双一流”

建设高校、省特色骨干大学建设高校，重点布局基础学科、交叉

学科和有发展潜力的新兴学科，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创新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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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B类：省特色骨干学科建设高校，重点布局应用学科，服务

河南产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C类：省新增硕士学位授予

重点立项和重点培育建设单位，重点布局新增学位授权审核支撑

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强化内涵发展，提升办学层次；D类：其

它本科高校依托优势专业（国家级或省级一流专业）布局专业学

位类别，培植特色优势，聚焦服务领域，打造学科品牌。

（四）突出成效，强化管理。建设学科针对期中（2025年底）

和期满（2027年底）分别确定可实现、可考核的建设目标与预期

标志性成果，明确要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实现路径和成果清

单，强化学科组织体系，健全学科运行机制。我厅将据此对立项

建设学科进行期中和期满考核（基础学科仅进行期满考核），并

依据考核结果进行奖惩。

三、立项方式

（一）学科依据。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

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

单（2022年）》以及国家、我省明确的急需、新兴交叉学科等为

基本依据，设置一级学科、专业学位类别或二级学科、专业学位

领域。

（二）指标申报。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在立项指标限额内自主

确定建设学科，学科建设申报表报我厅备案后立项；新兴交叉学

科可在指标限额外申报，不受数量限制。其它高校按照申报指标

限额申报，我厅组织专家评审后择优立项（见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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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项条件

（一）学科方向。紧扣国家重大战略和我省创新驱动、科教

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已形成若干个相对稳定、特色鲜明的学科

方向，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改革

创新作用显著。A类、B类、C类高校申报的一级学科下的学科方向

或专业学位类别下的专业学位领域一般不超过5个，D类高校不超

过3个。

（二）学科队伍。有学术造诣深、年富力强、学风正派、在

国内外同领域有较大影响的学科带头人；有一支年龄、学历、职

称和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的学术队伍，主要学术骨干在国内同学科

领域有一定影响力，学术队伍中博士学位获得者具有较高比例，

具有一定数量的海外留学访学经历人员。学科带头人和主要方向

带头人原则上应具有正高级职称、博士学位，且近5年来一般要主

持过国家级项目（课题）或获得过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前3名）。

（三）人才培养。具有丰富的人才培养经验，有完善的本科

生或研究生培养体系，已培养相当数量的高质量本科生或研究生，

并受到社会和用人单位好评。

（四）科学研究。近5年来，学科承担有一定数量的国家或省

部级科研项目，已取得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在相关领域的人才

培养、师资队伍、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效，在

本学科领域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五）平台建设。具有对本学科发展有较大支撑作用的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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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等科研平

台或人才培养基地。教学、科研条件处于省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

有良好的图书文献和现代化信息保障体系等。

（六）合作交流。有切实可行的国内外交流组织模式和运行

机制，学科学术氛围浓厚，国内外学术交流活跃、科研合作紧密。

（七）其他方面。各申报立项建设的新一轮河南省重点学科，

参与人员不得交叉重复，各类成果、平台、项目等不得交叉重复。

五、立项重点

（一）基础学科。加大对“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理科学科，

基础医学（含药学）学科，哲学、历史学等基础文科学科的支持，

提升基础学科解决重大科学前沿问题、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

（二）新兴交叉学科。创新学科组织形态，鼓励探索校校、

校所、校企、校地等协同共建模式，推动学科交叉融合。重点布

局建设《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新设的“交叉学

科”、《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2022年）》列出的急需学

科专业领域、我省重点发展领域关键技术急需的新兴交叉学科，

以及可以参照教育部近年来每年公布的《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

队单位）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名单 》中的学科。

（三）应用学科。促进新一轮河南省重点学科与我省行业产

业发展对接联动，优先支持服务智能制造、节能环保、先进材料、

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深度参与全省重点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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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的学科。

六、申报与建设管理

（一）学校申报。各高校根据建设范围和类别，按照申报条

件和限额，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科进行申报，并填写《新一轮河南

省重点学科申报表》（以下简称《申报表》，见附件2）。

（二）专家评议。我厅组织专家对各高校申报学科进行评议，

认定立项建设学科，公示、公布结果。

（三）立项建设。新一轮河南省重点学科由我厅立项建设管

理，建设经费由学校根据各学科年度建设目标任务，从生均财政

拨款中统筹安排。学校应加大对重点学科经费保障力度，相关经

费列入学校年度预算，原则上文科类学科不低于50万/年，其它学

科不低于100万/年（D类学校学科减半）。

（四）考核评估。新一轮河南省重点学科建设周期为5年（2023

年-2027年），实行期中检查和期满验收考核制度。《申报表》所

填报的建设目标与预期标志性成果将作为期中检查和期满验收的

重要依据。我厅将会同省财政厅对期中检查和期满验收获得“优

秀”等级的学科给予适当奖补。

七、工作要求

（一）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前瞻布局，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知识创新、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等重大需求，科

学制定学科发展中长期规划，在此基础上认真开展校内论证，择

优遴选推荐体现办学特色、服务重大需求、未来发展可期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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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新一轮河南省重点学科的所有资源（包括学科团

队成员、教学科研基地、设施条件、教学科研项目及其成果等）

应为本学科实际拥有的资源，严禁弄虚作假。

（三）各高校对所有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申报材料严重

失实的，将取消申报资格。

（四）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省“双一流”创建学科、

重点培育一流学科、倍增学科、特色骨干学科（群）及其包含的

学科是我省学科建设体系的其他类别，不参与本次新一轮河南省

重点学科申报，其学科带头人和主要方向带头人也不得作为学科

成员参加新一轮河南省重点学科申报（新兴交叉学科除外）。

八、材料报送

请各高校于2023年9月15日前将各学科《申报表》、各学科支

撑材料以及学校《学科申报汇总表》（见附件3）报送我厅。所有

材料仅需提交电子版，各高校留存若干纸质版备查。上述材料命

名规则如下：各学科《申报表》（Word和Pdf格式，命名格式为学

校代码+学校名称+学科代码+学科名称+申报表，示例：10459郑州

大学0101哲学申报表）、各学科《支撑材料》（合并成一个Pdf

格式文件，命名格式为学校代码+学校名称+学科代码+学科名称+

支撑材料，示例：10459郑州大学0101哲学支撑材料）、学校《学

科申报汇总表》（Word和Pdf格式，命名格式为学校代码+学校名

称+学科申报汇总表，示例：10459郑州大学学科申报汇总表），

以上文件放置于一个文件夹内，文件夹命名格式为学校代码+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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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新一轮河南省重点学科申报材料（示例：10459郑州大学新

一轮河南省重点学科申报材料），名称中间均不加空格，总文件

压缩后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 系 人：省教育厅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杨超

联系电话：0371-69691783

电子邮箱：yangchao@jyt.henan.gov.cn

附件：1.新一轮河南省重点学科申报限额表

2.新一轮河南省重点学科申报表

3.新一轮河南省重点学科申报汇总表

2023年 7月 10日

mailto:压缩成Rar格式后发送至yangchao@jyt.hen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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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一轮河南省重点学科申报限额表
序号 学校名称 申报限额

1 郑州大学 30

2 河南大学 24

3 河南农业大学 10

4 河南师范大学 16

5 河南科技大学 21

6 河南理工大学 14

7 河南工业大学 13

8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9

9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10

10 河南中医药大学 6

11 郑州轻工业大学 8

12 信阳师范大学 8

13 新乡医学院 6

14 中原工学院 9

1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8

16 河南科技学院 7

17 南阳师范学院 5

18 安阳师范学院 5

19 洛阳师范学院 5

20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3

21 商丘师范学院 5

22 黄河科技学院 5

23 周口师范学院 5

24 河南城建学院 5

25 许昌学院 5

26 平顶山学院 5

27 安阳工学院 5

28 南阳理工学院 5

29 黄淮学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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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申报限额

30 河南工程学院 5

31 新乡学院 5

32 洛阳理工学院 5

33 郑州科技学院 5

34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3

35 河南警察学院 5

36 郑州师范学院 3

37 商丘学院 3

38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5

39 商丘工学院 3

40 郑州商学院 5

41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3

42 郑州警察学院 3

43 信阳农林学院 3

44 黄河交通学院 3

45 郑州财经学院 3

46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3

47 河南工学院 3

48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3

49 安阳学院 3

50 信阳学院 3

51 郑州工商学院 3

52 郑州西亚斯学院 3

53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1

54 郑州经贸学院 3

55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 3

56 中原科技学院 3

57 新乡工程学院 3

58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5

59 郑州美术学院 1

60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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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一轮河南省重点学科

申 报 表

申报学科名称：

学 科 代 码：

学位授权级别：

申报学校类别： £ A ¡ B £ C ¡ D

申报学科类型：
£ 基础学科 £ 新兴交叉学科

¡ 应用学科 £ 其他学科

是否为第九批

省重点学科：
¡ 是 ¡ 否

是否为新增授权

单位支撑学科：

¡ 是 ¡ 否

（仅 C类高校填写）

高 校 名 称：

河南省教育厅
2023年 6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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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一级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和代码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为依据，

仅有二级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按其所属一级学科

申报。自主设置并完成备案的新兴交叉学科按备案信息填写。

2.学位授权级别填写：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博士专业学位类别、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学士学位授权相关本科

专业。

3.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

员，兼职人员不计在内。表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

科研奖项、教学成果等）均指本学科人员署名本单位获得的成果，

凡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4.本表填写的成果均为本学科所有，不得与其他学科互用。

5.本表中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请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

行脱密处理后填写。

6.本表中要求近五年的，起讫时间为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12月 31日；不要求近五年的，按过往数据填写。

7.文字部分请用五号宋体，栏高不够的栏目可酌情增加栏高。

双面打印，装订整齐，不另加其他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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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总体概况

I-1学科基础（表中学科概念涵盖一级学科、专业学位类别或二级学科、专业学位领域，

请根据实际填写，下同）

简述本学科发展历程、主要研究方向、学科特色和优势，近年来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本学科在学校发展与规划中的定位，对彰显学校特色和学科体系发展的作用与意义等，

限 1000字以内（如为第九批省重点学科，请注明验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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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建设思路

简述本学科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实施河南“十大战略”需求，建设期内的发展目标、

重点方向、主要建设举措、拟服务的主要产业行业领域和拟解决的重大问题等，限 1500

字以内（基础学科要说明拟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理论问题和关键难题等，新兴交叉学

科要写明涉及的主要学科、促进学科间交叉融合的思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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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学科带头人情况

姓 名
性 别 专业技术

职务

备

注出生年月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最高学历、学位

所在院（系）、所

主 要 研 究 方 向

国内外学术兼职情况

（限填 3项）

教学与科研情况

指导研究生

情况

博士生 硕士生

招生数 已授学位数 招生数 已授学位数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为本科生

上课情况

近 3年讲

授专业

课程

所属专

业

累计授课

学生数量

代表性教学科

研成果

（限填 5项）

序

号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

专著、发明专利、鉴定成

果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

物名称及 ISSN、检索号，出版

单位及 ISBN，专利授权号，鉴

定单位等

获得

时间

本人署名次序

/署名人数

1

2

3

4

5

目前主持和主

要参与承担的

教学改革与科

研项目（要求在

研，限填 5项）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下达编号）

项 目

来 源

项 目

起讫时间
承担人（*）

经费

（万元）

1

2

3

4

5

注：（*）承担人姓名后括号内填写：署名次序/署名人数。



— 16 —

I-4学科方向带头人情况（A类、B类、C类高校一般不超过 5个方向；D类高校不超过

3个方向，每个方向带头人填写一张表）

学科方向名称

姓 名
性 别 专业技术

职务

备

注出生年月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最高学历、学位

所在院（系）、所

主 要 研 究 方 向

国内外学术兼职情况

（限填 3项）

教学与科研情况

指导研究生

情况

博士生 硕士生

招生数 已授学位数 招生数 已授学位数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合计

其中

留学生

为本科生

上课情况

近 3年讲授专

业课程

所属

专业

累计授课

学生数量

代表性教学科

研成果

（限填 5项）

序

号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

专著、发明专利、鉴定成

果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刊

物名称及 ISSN、检索号，出版

单位及 ISBN，专利授权号，鉴

定单位等

获得

时间

本人署名次序

/署名人数

1

2

3

4

5

目前主持和主

要参与承担的

教学改革与科

研项目（要求在

研，限填 5项）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下达编号）

项 目

来 源

项 目

起讫时间
承担人（*）

经费

（万元）

1

2

3

4

5

注：（*）承担人姓名后括号内填写：署名次序/署名人数。



— 17 —

I-5学科队伍结构及主要方向团队成员

I-5-1 学科队伍结构

职称结构 年龄结构 学历结构 具有海

外经历

人数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合计

35岁

以下

36至

45岁

46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

以上

具有博士

学位人数

具有硕士学

位人数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初级

总计
注：“具有海外经历人数”是指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获得学位，或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从事教
学、科研工作超过 10个月的本学科成员人数。

I-5-2 主要方向团队成员

主要学科方向名称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最高学历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主要学术头衔或人才称号 备注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注：每个方向不超过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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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质资源建设基础和建设目标
II-1 建设基础

II-1-1 国家、省、市级科研平台建设（限填 5项）

序号 名称 类别 批准单位 批准时间

1

2

3

4

5

注：包括国家、省、市级协同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人才培养基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决策咨询基地、智库及其它产学研合作基地情况

等，不包括校级科研、基地平台。

II-1-2 相关学科排名

进入 ESI全球前 1%学

科排名情况

是否对进入 ESI全球前 1%学科排名做出最主要

贡献

ESI前 1%学科的

中文名称/全球排名

进入教育部 2012年

学科评估排名情况

是否参加教育部 2012年学科评估 排名/参评学科数

进入教育部 2016年

学科评估排名情况

是否参加教育部 2016年学科评估 排名/参评学科数

进入教育部 2020年

学科评估排名情况

是否参加教育部 2020年学科评估 排名/参评学科数

进入其他学科评估

排名情况

参加何种学科评估/组织者
排名/参评学

科数
排名公布时间

注：ESI全球前 1%学科排名最主要贡献学科需提供相关支撑材料，并由学校出具证明。

II-2 优质资源建设目标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简述本学科项目实施期间，期中（2025年底）和期满（2027年底）优质资源、学科

进位情况的建设目标与预期标志性成果，其中预期标志性成果请逐条列出（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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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团队建设基础和建设目标
III-1 建设基础

III-1-1 学科成员获得的高层次人才项目

姓名 获得高层次人才项目类别 批准单位 批准时间

注：1.“获得高层次人才项目类别”栏目请填写“院士”（必须是全职）、“千人计划”

（指千人计划入选者）、“长江学者”（指长江学者奖励特聘教授）、“杰青”（指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973”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特支计划杰出人才和领军

人才、“青年千人计划”（指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青年长江”（指长江学者奖励

计划青年学者）、“优青”（指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973”计划青年首

席科学家、国家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指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人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指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教学名师”（指

国家或省教学名师）、“中原学者”、“省百人计划”、“省特聘教授”及其他人才项

目等。

2.团队成员如为新引进人员请在姓名后面加“*”注明。

III-1-2 学科成员获得的国家、省教学和科研创新团队

团队名称 团队带头人 批准单位 批准时间

III-1-3 学科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

姓名 国籍
从何国

引进
简介

引进后对学科发展的

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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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 创新团队建设目标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简述本学科项目实施期间，期中（2025年底）和期满（2027年底）学科领军人才、

高水平学术带头人引进、培养及高层次人才（团队）计划建设方面的建设目标与预期标

志性成果，其中预期标志性成果请逐条列出（可加页）。

四、人才培养建设基础和建设目标

IV-1 建设基础

IV-1-1 近五年本学科招生和授予学位人数

类别 招生数（人） 授予学位数（人）

博士研究生

合计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合计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其中留学生（人） 其中留学生（人）

硕士研究生

合计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合计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其中留学生（人） 其中留学生（人）

本科生

合计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合计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其中留学生（人） 其中留学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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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博士、硕士研究生含联合培养；本科生招生数和授予学位数仅限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填写。

IV-1-2 近五年获得的教学成果奖、质量工程

获奖

类别

教学成果奖
品牌特色

专业

精品课程

（门）

精品（规划）

教材（门） 其他

（请注

明）
国家 省

国家 省 国家 省 国家 省
一等 二等 特等 一等 二等

数量

注：精品课程包括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精品视频公开课、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教

育部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等省级以上本科和研究生课程项目。

IV-1-3 近五年获得的国家和省优博、优硕学位论文

获奖类别 学位论文名称 完成人 指导教师 获奖时间

IV-2 人才培养建设目标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简述本学科项目实施期间，期中（2025年底）和期满（2027年底）获教学成果奖、

质量工程，人才培养质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及成效方面的建设目标与预期标志性成

果，其中预期标志性成果请逐条列出（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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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研创新建设基础和建设目标

V-1 建设基础

V-1-1 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励（限填 10项）

序

号
获奖成果名称 获奖类别

获奖

等级
授奖部门

获奖

年度

主要完成人/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1、同一成果获得多种奖项的，不重复填写。2、音乐、体育、美术类省级以上艺术创作、

展演等获奖成果请比照填写，同一竞赛奖项总数限填不超过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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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2 近五年承担的代表性科研项目及经费（限填 10项）

序

号

项目名称

（下达编号）
项目来源 类别 起讫时间 负责人

到账经费

（万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V-1-3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学术专著（限填 10项）

序

号

论文题目

/专著名称

发表刊物

/专著出版社

年卷期页

/专著出版时间

他引次数或影响/

专著ISBN号

主要作者/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1.限填本学科成员作为第一（通讯作者），以本单位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的与学科方向

密切相关的代表性学术论文。2.限填本学科成员主编著的学术专著，参编著作以及教材等类

出版物不填写。3.ESI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请在“他引次数或影响”栏目标明。

本学科 SCI、SSCI、AHCI、

EI及 MEDLINE收录论文数

本学科人均 SCI、SSCI、AHCI、

EI及 MEDLINE收录论文数

本学科 ESI

高被引论文数

本学科 CSSCI

源期刊论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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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4 近五年获得的知识产权、技术标准、新品种与新药（限填 10项）

序

号

授权发明专利、技术标

准、新品种、新药名称

专利授权号/

技术标准（新品种、新药）批准

部门

授权或

批准时

间

本学科主要完

成人/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专利”仅统计授权发明专利、国防专利和国际专利；新品种包括农学学科的动植物新

品种、新兽药、新农药、新肥料和新品种权保护；新药包括医学门类学科获批的新药（需注

明新药证书国药准字及类别并提供支撑材料）。

V-1-5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转化或应用（限填 10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取得

时间

合作转化地

区或单位

主要转化

形式
转化或应用情况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主要转化形式”栏目请选填：转让、参股、自办企业或政策建议、决策咨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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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 科研创新建设目标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简述本学科项目实施期间，期中（2025年底）和期满（2027年底）面向学科发展与
学术前沿，紧密围绕国家、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产业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开展

原始创新、科研攻关、社会服务，预期取得具有原创性、突破性的重大成果、智库贡献

等建设目标和预期标志性成果，其中预期标志性成果请逐条列出（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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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术交流与合作建设基础和建设目标

VI-1 建设基础

参加重要国

际、全国学术

会议人数

重要国际、全国学

术会议做大会报

告、国外讲学人数

赴国外参加

进修访问教

师人数

接受国内

外访问学

者人数

VI-1-1 近五年举办重要国际、全国学术会议（限填 5项）

学术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举办时间 参加人数
其中海外人员

参加人数

VI-1-2 近五年与境外教学科研机构合作项目（限填 5项）

合作项目名称 负责人 境外合作机构 起始时间 合作成效

VI-1-3 近五年担任全国或国际重要学术职务（择要填写 5项）

学科成员 全国或国际重要学术组织名称 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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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2 学术交流与合作建设目标与预期标志性成果

简述本学科项目实施期间，期中（2025年底）和期满（2027年底）开展高层次、高

水平学术交流活动、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学科建设国际化进程等方面的建设目标与预

期标志性成果，其中预期标志性成果请逐条列出（可加页）。

七、强化学科组织功能的主要措施
1.列出对标建设学科，并分析本学科的主要差距和不足，在建设期内的追赶目标。

2.简述为了保证预期建设目标顺利完成，学科在强化组织功能、开展有组织科研、

完善自我监督和评价、积极探索管理及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的措施。

八、申报学校意见
简述学校在人、财、物、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保障与支持措施，并承诺按省教育

厅通知要求，落实学科建设经费。

校长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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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合作单位意见

鼓励与其他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联合申报共建新兴交叉学科，请相关合作单位签字

盖章，并写明任务分工及支持措施（没有合作共建的学科本栏可不填）。

合作单位负责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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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一轮河南省重点学科申报汇总表
学校名称（盖章）： 联系人姓名： 部门 ： 手机号码：

序号 学校
学科

代码

学科

名称

学位授权

级别

申报学

校类别

申报学科

类型

是否为第九批

省重点学科

是否为新增授权

单位支撑学科

第九批省重点学科

终期验收结果

学科带头人及学

科方向带头人（按

顺序填写）

主要

服务

领域

备注

1

2

3

4

5

*注：依托本科专业申报的需备注本科专业名称；新兴交叉学科需备注涉及的主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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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依申请公开 2023年 7月 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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